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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交房败诉，最终赔付40万违约金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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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伟 刘伟伟 记者 王晓
霜) 满心欢喜购买了汽车，却
迟迟拿不到发票和合格证，上
不了牌照，张女士一气之下，投
诉到邹平县工商局韩店消协，
要求经销商给个说法，尽快提
供发票和汽车合格证。在消费
维权人员的努力下，张女士顺
利办好牌照，并给韩店工商所
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据了解，2012年11月份，张
女士在邹平县韩店一家汽车销
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奇瑞牌轿
车，经销商至今没有给自己开
具发票和提供车辆合格证，每
次索要，经销商都是强调理由，

不予办理，从而使张女士不能
办理汽车牌照，给出行带来了
麻烦，因此，张女士把情况反映
到12315，希望经销商尽快开具
发票和提供车辆合格证。韩店
工商所消费维权人员得知此
事，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认为张女士所说情况属实，要
求合理。

次日，韩店工商所维权人
员接到张女士的电话，已经拿
到汽车出厂合格证及购车发
票。随后张女士来到韩店工商
所，对韩店工商所高度负责、
积极维权服务表示感谢，并送
来了“为民排忧、替民解难”的
锦旗。

买了一辆新车

发票迟迟不给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赵树
行 ) 开发商延期交房拒付违约
金，败诉后玩起抽资移民的把戏，
经过业主代理律师和受理法官的
努力，跑路的开发商被限制出境，
最终赔付40万元违约金结案。

延期一年交房

开发商拒付违约金

滨州市民王先生2008年7月2
日购买某房产公司开发建设的格
林春天1号楼某单元商品房一套。
购房合同第八条规定，“出卖人应
当在2009年12月31日前，依照国
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将竣
工验收合格且符合合同约定的商
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令王先生
没想到的是，直到2010年底他才
拿到房屋钥匙，而且小区的其它
配套设施仍未完工。

合同第九条中有开发商延期
交房条款，其中规定，“出卖人逾
期交房超过90日后，出卖人按日
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
之一的违约金”。

王先生一打听，发现与他同
时购房的很多业主也没有办理交
房手续。“2008年买的房子，2010
年底才拿到钥匙，合同上白纸黑
字写得明明白白，我们决定通过
法律途径维权。”王先生说。这样，
王先生与其他40名业主一起，于
2 0 1 0年1 2月2 7日向滨州市仲裁
委员会提交书面仲裁申请。

2011年3月，滨州市仲裁委裁
决业主胜诉。业主本以为可以松
一口气，但是此时开发商却拖延
办理房产证，并且要求业主签订
放弃执行承诺书。“我们有好几个
业主都是为了让孩子上学才买的

这房子，没有房产证孩子没法上
学，这不胡闹么。”业主李先生说。
据了解，为了让孩子顺利入学，有
十几个业主被迫与开发商签订了
此类协议。

抽资移民

账户仅剩5元

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
师胡延波是此案的代理律师，据
他介绍，2011年8月，业主与滨城
区法院执行一庭法官在滨州各大
银行查询了该房地产公司的账
户，发现账户均无资金。原来，开
发商败诉后，为了逃避履行责任，
已将全部资产转移，由于没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度陷
入困难。他说，“这家公司的注册
资金是2000万，但是最后查账时
账户上只剩下五块钱。”

胡律师介绍，如果有证据证
实开发商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违法
行为，而被执行人又无财产可供
执行，可以依法追加责任股东作
为案件被执行人。

2011年8月底，业主与律师一
道前往滨州市工商局调取该公司
工商登记材料，向中国银行调取
该公司原始验资材料，发现其股
东确实存在抽逃出资情况，而且，
此时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已移民
澳大利亚。2012年4月26日，滨城
区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同意追
加陈某等两人为被执行人，并于5
月底作出对陈某等采取限制出境
的裁定。

维权两年

获赔40多万元

2 0 1 2年7月初，4 1名业主的
代理律师与经办法官三次前往
山东省高院办理限制出境手续，
省高院又协调省边防总队对陈
某采取了出境布控措施。至 8月
初，确认陈某被限制在境内，无
法出国。

2 0 1 2年8月底，在滨州中院
对陈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两个
半月后，该案在山穷水尽之时终
于迎来转机，陈某迫于个人原因
必须马上返回澳大利亚，“失踪”
多年的陈某第一次正面“现身”，
他通过代理律师一再表示自己
的歉意和无奈，希望大家“网开
一面，放他出国”。

1 0月初，在市、区两级法院
经办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律师经
过多轮谈判，陈某最终通过其担
保人一次性支付给业主 8 0 % 的
赔偿款。2012年10月25日，经过
仲裁委、法院、律师和业主们近
两年的努力，该起群体性诉讼终
于得以结案，业主们的合法权益
得以维护。2 0 1 2年1 2月，担保人
款项转入法院账户，业主办理领
款手续共领取到违约赔偿款 4 0
余万元。

胡延波律师介绍，近年来，
因房屋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数
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涉及开
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证、面积
差异、定金合同、房屋质量、银行
按揭等类型，该案属于较典型的
因开发商逾期交房引发的群体
性诉讼案件。对此，胡律师呼吁
市民，一旦出现此类纠纷首先要
积极和开发商进行协商，协商不
成 的 ，要 及 时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解
决，以确保维权行动的合法性及
有利性。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王晓平) “客房
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把我的‘美
瞳’给弄丢了，该不该赔？”3月8

日，一位女士通过电话向邹平县
工商局投诉。

原来，湖北的黄女士前来邹
平办理业务，找了一家小旅店住
下，晚上洗澡时取下“美瞳”用湿
巾一包放在了桌上干净的烟灰

缸内。第二天早上，黄女士在出
门吃早餐的工夫，服务员进门打
扫卫生，误把烟灰缸内的湿巾连
同“美瞳”丢进了垃圾桶。

黄女士找该服务员要求赔
偿，服务员说黄女士将美瞳放的
地方不对，且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应该赔偿。消协经过耐心调
解，服务员赔偿了黄女士“美瞳”
半价款60元。

服务员误丢顾客“美瞳”

顾客承担一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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